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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力發展學院福華國際文教會館 

110 年度龍坡里里民使用設施優惠申請須知（草案） 

一、 優惠事項說明 

（一） 地下停車場                                            

1. 公務人力發展學院福華國際文教會館（以下簡稱會館）每

年提供設籍龍坡里里民，每月不限時數之優惠停車位 30

位，每月優惠停車費用新臺幣（以下同）5,000 元整（會

館定價為每月 6,500 元整）。 

2. 每年提供設籍龍坡里里民 120 張優待月票，限晚間 10 時

至翌日上午 8 時，每月優惠費用 3,000 元（會館定價為每

月 6,000 元整）。 

（二）室內溫水游泳池                                     

會館每年提供設籍龍坡里里民 150 張游泳優惠證，憑證可

購買 1 年期游泳證及單次游泳券： 

  1.  1 年期游泳證，限本人使用，按會館定價 8 折優惠（會館

定價為每年 35,000 元整），惟須將游泳優惠證繳回會館休

閒中心保管。            

2. 單次游泳券，按會館定價 8 折優惠（會館定價詳見下表），

每次限購 2 張。 

 全票 學生票 兒童票 

非假日 350 300 300 

假日 400 350 350 

二、 申請資格                                               

龍坡里里民（以設籍地為準），且各項優惠以同一設籍地址 1

個名額為限（里民及戶籍地皆不得重複申請）。 

三、 申請辦法 

（一）申請表請至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學院（以下

簡稱本學院）1 樓服務臺索取，或自本學院全球資訊網下

載（https://www.hrd.gov.tw/）。 

（二）於本學院公告申請期限（109 年 7 月 1 日至 109 年 11 月

30 日）內每週一至週五上午 9 時至 12 時，下午 2 時至 5

時，將申請表送交本學院 1樓服務臺，現場查驗身分證明

單位：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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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身分證正本或影本或戶籍證明資料等，可證明設籍資

料)，恕不受理電子郵件、電話報名等其他申請方式。 

四、 抽籤辦法 

（一） 109 年 12 月 4 日統一於本學院網站公布登記名單。 

（二）登記申請人數超過優惠名額時，將於 109 年 12 月 5 日由

本學院統一依登記申請次序公開抽籤，並現場公布優惠次

序，歡迎里民出席公開監督。 

（三）本學院有權就優惠之里民設籍資料進行查核作業，不符登

記資格者，取消優惠資格，由備取者依序遞補。 

五、 辦理優惠證程序 

（一） 停車證 

優惠之里民請於 109 年 12 月 20 日前，持身分證影本及行

車執照影本，於週一至週五上午 9 時至 12 時，下午 2 時至

5 時，至會館地下 2 樓停車管理室辦理停車證，逾期視同

放棄，不另通知，由備取者依序遞補。 

（二） 游泳優惠證 

1. 優惠之里民請於 109年 12月 25日前持身分證影本及照片

2 張，於週一至週五上午 9 時至 12 時，下午 2 時至 5 時，

至會館地下 1 樓休閒中心辦理游泳優惠證，逾期視同放棄，

不另通知，由備取者依序遞補。 

2. 目前已購買優惠長期票者，其期間超過 109 年 12 月 31 日

者，如亦為 110 年度游泳優惠者，而欲繼續購買年票時，

請於 109 年 12 月 25 日前辦理 110 年度年票，會館將依比

例扣除已購買期間之重疊部分之票價。 

附件：1.110 年度龍坡里里民使用設施優惠申請表 

      2.公務人力發展學院福華國際文教會館龍坡里里民停車場優

惠車位租用須知 

承辦人：本學院綜合規劃組黃鷰淳小姐，電話 83691399 轉 8112。 

本學院福華國際文教會館，電話 77122323 轉 2013、2014（B1

休閒中心）或 2026（B2 停車管理室）。 



附件一 

公務人力發展學院福華國際文教會館 

110年度龍坡里里民使用設施優惠申請表 

 

報名項目 停車場 休閒中心 

優惠內容 

□停車優惠不限時段 

□停車優惠時段： 

  10:00pm-8:00am 

□游泳優惠年票 

□單次游泳券 

姓名 
              先生 

              小姐 

戶籍地址 

臺北市大安區龍坡里    鄰           街、路  

段      巷     弄     號     樓 

聯絡電話 （日） （夜） 

手機  

備註：本資料僅供作受理 110年度龍坡里里民申請會館設施優惠使用。 

 

 



附件二 

公務人力發展學院福華國際文教會館 
龍坡里里民停車場優惠車位租用須知 

茲因租用公務人力發展學院福華國際文教會館地下室停車場停車位，經雙方同

意訂立條款如下，以示遵守： 

第一條、租用車位地點及開放時間： 

一、臺北市新生南路 3段 30號， 

公務人力發展學院福華國際文教會館地下室停車場停車位 1位。 

二、開放時間 AM 6:00~PM 11:30，其餘時段請通知「1樓大廳櫃檯」開門

進出，電話：(02) 7712-2323轉分機 2103或 2104。 

三、租約期間若車輛因故無法進出時，請洽地下 2樓停車管理室處理， 

電話：(02) 7712-2323轉分機 2026。 

第二條、租約期間： 

租約期間自 110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止，共計 12個月。 

第三條、租金： 

每月租金新臺幣(以下同)伍仟元整（含稅）。 

第四條、繳款方式： 

一、租金之繳納方式以壹個月為壹期，以「現金」繳付，一次繳清 12期者

9折優待，恕不接受其他方式繳費。 

二、採月繳方式者，繳費期滿前 5天，如要續租，租用人應主動至會館總

務部或停車管理室繳交下期租金，逾期未繳費視同不續租，租約終

止。日後若重新申請，則適用一般車位，不再享有龍坡里里民優惠價。 

三、因繳費期滿，且未事先辦理續租，而導致車輛無法離場者，逾期天數

必須依照一般計時收費方式繳費後，車輛方可離場。 

第五條、備註： 

一、停車場僅提供停車場地，不負保管及損壞賠償責任，「且不保留特定

停車位」。 

二、停車感應卡若遺失，應憑行車執照及身分證影印本，辦理切結手續，

並支付 200元工本費。 

三、租用人聯絡資料及車籍資料有更動時，請主動告知，以利資料更新，

更換車輛時，另請提供行車執照影印本。 

四、為防止竊盜，必要時須接受本會館停車場管理人員之檢查。感應卡僅

限登記之車輛使用，若發現車輛號碼不符，檢查人員可當場沒收感應

卡。 

五、因進出或停放不慎，導致損壞停車場設備或侵害他人生命、身體、財

產權益時，不論故意或過失，均應負恢復原狀或賠償責任。 

六、申請月租停車請攜身分證及行車執照影印本，至地下 2 樓停車管理室

辦理，電話：(02) 7712-2323轉分機 2026。 

七、龍坡里里民優惠車位資格非永久性，須每年重新登記申請。 

出租人：公務人力發展學院福華國際文教會館  租用人：           


